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部分  采购需求

1、 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指定到货港
	项目现场（交货地点）

	1
	元素分析仪
	1套
	详见具体技术规格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2、 总则
1、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1.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1.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1.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2、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2.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2.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2.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3、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4、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三、具体技术规格

第1包 元素分析仪


（1） 技术要求：

1. 工作条件：
1.1 工作电压： 220vac 稳定电压，功率不低于2kw。
1.2 环境温度：温湿度可控，温度控制在15-30℃
1.3 相对湿度：< 80% 无冷凝

2.设备用途：
2.1  适用于土壤、污泥、固废、植物、环境、有机化学（高分子材料、金属配合物等）、药品、食品、材料橡胶纺织等领域，对各种固体或液体的样品进行CHNS/O的精准定量测试。仪器稳定性高、操作性方便，能够提供直观方便的分析结果和分析报告并与LIMS系统兼容。       

3.技术规格：
*3.1 分离方式：采用色谱法分离捕集柱。投标人需提供官方公开技术资料证明。
3.2 分析结果能够给出色谱图，可根据色谱出峰情况自由选择分析的起始段。
3.3 进样量范围：可达1000 mg, 测量浓度范围：0.01%～100%
#3.4 分析精度：CHNSO≤0.05%abs。
3.5 气体消耗：高纯氦气分析时流量≤140 ml/min
3.6 睡眠模式：具有自动省气模式，待机状下态流量可降到≤10ml/min。
*3.7 标配双炉，各分析模式间便捷转换，配备两个固体自动进样器可分别进行2种模式的测试，无需在两个燃烧炉之间更换自动进样器，更不需要等仪器降温打开反应炉拆卸更换反应管再升温。
3.8 气路连接：气路采用快速接头连接方式。保证实验技术人员在经过厂方的培训指导后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快速安装反应管。
#3.9 配置2个全自动固体进样器，非固定位数，每个进样器要求不少于64位，可以拓展到125位。
*3.10  带全自动管路及气路控制模块，模式之间的切换包括气路切换无需手动更换任何硬件，只需要软件控制即可。
#3.11 软件系统可自动计算热值和二氧化碳交换量。
3.12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工作站接控制主机，并进行数据处理。包含Windows 7或Windows 10正版软件（或最新版本，和工作数据处理软件相匹配）。提供系统适应性软件，相应Windows系统下运行。
3.13 提供一套至少包含高分子材料类、化学类、环境类、生物类、地质类、药品类、能源类样品的分析方法的元素分析方法库软件。
3.14 提供该型号仪器的视频培训软件一套，可直观的学习元素分析的进样技术、样品制备和处理方法、催化剂装填和更换、仪器安装和拆卸、常见故障处理等。
3.15 要求提供4种随机标准品，包括BBOT，磺胺，L胱氨酸,甲硫氨酸标准品。
#3.16 软件可通过监控质控标样判断其中样品数据的状态，如有异常会给予用户邮件提醒或停机服务。
#3.17 测试硫元素含量，对硫元素产物无残留，不会出现硫元素测试结果假阳性和偏高。测试完高硫样品后，立即测无硫样品时，无假阳性结果。
#3.18根据应用需求任意选择CHNS/O,CHNS/CHN,CHN/O模式。

4.产品配置要求
4.1 元素分析仪主机（含CHNS、CHN、O三种模式）  1套
4.2 多功能全自动进样器（64位） 2个
4.3 多功能全自动气路控制模块 1套
4.4 1000次O分析用消耗品包  1套
4.5 1000次CHNS分析用消耗品包  1套
4.6 1000次CHN分析用消耗品包（含色谱柱1根）  1套
4.7 液体样品密封器（含200个硬质胶囊）  1套
4.8 氟元素测定吸收剂15g          2套
4.9 工作站一套                   1套
4.10 元素分析方法库软件        1套 
4.11 该型号仪器的培训视频      1套
4.12 系统数据软件管理系统      1套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
无          
   
6.  技术文件：
6.1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主体及主要附件的详细的操作、安装及调整说明书。
6.2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使用软件的所有说明书。
6.3 投标人应提供电子版说明书。
6.4 投标人应提供仪器使用软件的备份。

（二）质保及售后服务：
1.1 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 
1.1.1 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的1个月内到向买方提出详细的安装要求并提供技术咨询。
1.1.2 仪器到达买方所在地后，在接到买方通知后2周内卖方进行安装调试，并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技术指标。若1个月内无法达到技术指标，买方有权退货，此时卖方必须全额退回买方已支付的款项，同时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1.1.3 卖方、买方共同参加开箱检验，及时对货物数量、品种、型号、规格进行核对、检验，如果在联合开箱检验中发现货物有任何短少，缺损，缺陷或与合同规定不符，双方代表应当场签署1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将作为买方在卖方有责任的情况下要求卖方进行更换、修理或补充发货的有效证据。
1.2 质量保证：卖方保证所提供产品是全新的、其功能与指标满足制造商的技术标准，并保证无条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强制性执行标准，确保人身安全和劳动保护条件。
1.3 技术培训：卖方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应对用户技术人员进行调试、操作、仪器维护、故障排除等方面的现场培训，直至用户学会为止。
1.4保修期：仪器保修期为12个月，主要部件加热炉和TCD检测器保修15年。分离柱报修10年。
备注：保修期自用户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如因客户原因未能及时安装调试，保修期从货到达目的港口之日计起15个月。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导致仪器停用的时间，从保修期中扣除。保修期满前1个月内卖方应负责一次免费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

1.5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24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做出响应，维修服务包括电话指导和现场维修；需要现场维修的，卖方工程师应尽快到达仪器现场；当设备故障严重时,须在五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解决问题。
1.6 软、硬件升级：仪器在保修期内或保修期外，卖方应免费向用户提供仪器软件升级服务，与之相关的硬件升级收取成本费。

（三） 订货数量：
 元素分析仪1套

（四） 目的港：
 CIP福州/用户现场

（五）交货日期：
  合同生效后4-6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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